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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40,000 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保本型 

委托理财期限：3 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为提高暂存资金效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4 亿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购买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结构

性存款产品”），该产品为保本型产品，期限 3 个月，预期净年化投资

收益率为 4.00%。  

公司本次拟投资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且本次委

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已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重

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9-023）》）。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拟签订相关协议的对方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公司目前持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 5,923,707 股，持股比例 0.01%，除此以外上述银行与公司不存在

产权、人员等关系。 

 

  三、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型产品，期限3个月，预期净年

化投资收益率为4.00%。公司投资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

有资金。 

（二）产品说明 

1、存款金额及存款期限 

存款本金：400,000,000.00（人民币肆亿元整） 

存款期限：3个月 

可提前终止条款：乙方（光大银行重庆分行）有权在提前终止

日终止交易，即全额退还甲方（本公司）的存款本金。存款交易终止

后，该交易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关系即随之终止。乙方除在提前终

止日办理全额提前终止外，乙方没有提前终止权。 

    如果提前终止日和合同到期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则提前终止日

和合同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存款利率 



（1）到期支取利率：年利率4.00% 

（2）提前到期利率：如存款于提前终止日到期，则存款按年利

率  /  %计息。 

3、计息规则及利息支付方式 

（1）利随本清。 

（2）计息规则：30/360 

（3）计算代理人：乙方 

4、存款存放地为乙方的星光支行营业部。 

5、结息付息方式 

本存款利随本清。如乙方确遇有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并

经甲方书面确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对应利息部分可延迟至不可抗

力情形消失后再支付(乙方对此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及罚金)。 

6、本息付款保证及违约责任 

乙方声明及保证甲方本金的安全，并及时支付甲方相关收益。 

乙方保证按本合同规定还本付息。如不能按时还本付息，以实

际拖欠的金额为基数，自拖欠之日起，乙方应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如不能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将款项存入乙方，则自延期

之日起，每拖延一日，按照实际拖欠资金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型产品，光大银行对该产品的本金

提供保证承诺。因此，该产品风险程度属于极低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拟投资委托理财产品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短

期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且本次委托

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委托理财余额为 40,000 万元人民

币。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